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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83�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1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并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2年5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2年6月1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根据《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

激励计划（草案）》、《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30人离职、2人担任公司监事职的原因不再具备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3,890股，回购价格为12.82

元/股。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注销上述103,890股限制性股票。 如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81,859,� 668�股变更为181,755,778�股，公司注册资本由181,859,� 668元变更

为181,755,778元。

二、 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效力，公司将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

履行相关债务，并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可按如下要求向公司申报：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

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及方式

申报地址：江苏省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淞葭路585号

申报时间：2022年6月2日起45天内

8:30-11:30；13: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联 系 人：孙丰、刘长艳

联系电话：0512-65648619�传 真：0512-65648619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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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淞葭路 585�号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243,5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92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孙丰先生主持会

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董事娄洪卫、陈向兵，独立董事曾全、陈来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243,5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243,5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2,739,3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至 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建胜、魏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2587� � � � �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22-052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

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回购价格上限5.00元/股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

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和《回购报告书》，公司在2021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4.9501736元/股。

上述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9日、4月30日、2022年5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0）、《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43）、《关于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

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5月31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票

741,900股，占公司截至当前总股本的0.1138%，其中最高成交价为4.0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99元/股，

合计支付的总金额为2,987,66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

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实施

发生之日（2022年5月18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年5月11日至2022年5月17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43,352,032股的25%（即10,838,008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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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涉及关联交易暨公司放弃权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涉及关联交易暨公司放弃权利的议案》，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红创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创包装” ）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宁波合溪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的方式对其核心员工进行股权激励。 详见公司2022年5月23日刊载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涉及关联交易暨公司放弃权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6号）。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近日，红创包装完成相关事项的工商登记变更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相关变更信息具体如下：

1、注册资本由“壹亿叁仟肆佰伍拾肆万伍仟肆佰伍拾肆元整”变更为“壹亿肆仟玖佰伍拾肆万伍仟

肆佰伍拾肆元整” 。

2、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 59.46% 8,000.0000 53.50%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454.5454 40.54% 5,454.5454 36.47%

宁波合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500.0000 10.03%

合计 13,454.5454 100.00% 14,954.5454 100.00%

除上述变更外，红创包装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三、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1、名称：云南红创包装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00MA6NGAFT6X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4、法定代表人：许铭

5、注册资本：壹亿肆仟玖佰伍拾肆万伍仟肆佰伍拾肆元整

6、成立时间：2018年11月28日

7、营业时间：2018年11月28日至长期

8、住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九龙片区（龙腾路5号）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

工具制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一般项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装服务；包装专用设备销售；纸制品制

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纸制品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平面设计；新材料技

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油墨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工商变更时，按照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的要求，红创包装对《云南红创包装有限公司章

程（修订稿）》一并进行了备案。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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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期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22年6月1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由董事会秘书许丽君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持有人158人，实际出席持有人158人，代表本

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3,445.50万份，占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 已分别于2022年5月9日、2022年5月20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3,445.5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

议案》

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设立本期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3

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

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3,445.5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选举监事蒋秀琴女士及邹勘华女士、周旭明先生为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上述管理委员会委员均未在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

职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3,445.5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

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现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对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4）管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

（5）按照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被取消资格的持有人所持份额

的处理事项，包括增加持有人、持有人份额变动等；

（6）决策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回收、承接以及对应收益的兑现安排；

（7）办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8）决策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上述事项外的特殊事项；

（9）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10）提议召开持有人会议；

（11）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12）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本授权自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

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445.5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五、备查文件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

有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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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

司实施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并授权

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5月10日和2022年5月2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就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相关

进展公告如下：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来源包含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

规许可的方式购买的标的股票。截至2022年5月31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已开立，证券账户

名称：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

账户号码：0899333332，尚未开始购买公司股票。

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 持续关注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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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2021年7月30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

币12,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不超过人民币16.00元/股（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

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2年5月31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0,

697,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337,010,083股的3.17%，成交均价为11.10元/股，最低价为10.15元/股，

最高价为12.08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1,874.4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8月13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910

万股。 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

成交量的25%（即728万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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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发行

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63.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

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

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

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回购时间 回购方式

回购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

最高成交价（元/

股）

最低成交价（元/

股）

合计支付总金额

（元）

2022 年 4 月

28日至

2022 年

5月31日

集中竞价交

易

2,105,800 0.15 44.16 37.90 87,157,298.00

注：合计支付总金额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

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4月28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累计成交量为3,510.22万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877.56万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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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事项概述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5月12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

币30.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9,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8,000�万元。 本次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5月13日

和 2022� 年5月18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2022年5月11日披露了 《公司2021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99,062,500.00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 0.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1,943,750�万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自分配方案首次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截止本公告日，2021年年度权益

分派事项已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和《回购股份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

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

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三、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情况

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30.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29.94元/股，具体的

价格调整公式如下：调整后的回购每股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

（30元-0.06元）=29.94元/股。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9,000�万元（含）且不超过18,000万元（含）,调整回购价格上

限后，按不低于9,000�万元（含）的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00.6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51%；按不超过18,000万元（含）的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601.2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02%。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不变。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

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22-037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5月12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

币29.94�元/股（含）【因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由原“不超过30.00�元/股（含）” 调整至

“不超过29.94元/股（含）” 】，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9,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8,000�万

元。 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5

月13日和 2022�年5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回购股份》以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5月31日，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共19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25.9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3.34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5,016,552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 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5月20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年5月13日、2022年5

月16日至2022年5月19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3,743,491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

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5,935,872.75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 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2-051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5月5日、2022年5月23日召开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拟变更公司经营

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7日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2-039）、《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于2022年

5月24日披露的《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近日，公司已完成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并领取了无锡市行政审批局于2022年5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和《登记通知书》。 变更前后公司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变更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42294446F

名称：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朱钰峰

注册资本：162332.4614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2年05月05日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西街96号二楼

经营范围：电力项目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利用自有资金对清洁能源、电力行业进

行投资；电力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维护；能源信息智能化服务；能源技术的科技研发和咨询服务；合

同能源管理；能源大数据服务；能源行业运营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不含投资咨询）；电力设备与配件的

销售、咨询、技术服务；煤炭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

项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运营；电池制造；电池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42294446F

名称：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朱钰峰

注册资本：162332.4614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2年05月05日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西街96号二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设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发

电技术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电气设备销售；人工智能

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合

同能源管理；企业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

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2867� � � � � � � � � �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2-044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15,000�万元-3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27.68元/股（含），回购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34），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公司累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了10,452,372股，占

公司截至当前总股本的0.95%， 最高成交价为20.64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13.18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

169,991,178.76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

实发生之日（2021年7月27日）前5个交易日（2021年7月20日至2021年7月2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77,028,254股的25%。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日


